
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

第五屆選訓委員會一○六年第二次會議紀錄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六年二月十日(星期五) 15:00 

地點：教育部體育署 3 樓體總會議室  

主席：蘇召集人 嘉祥 

委員名單：王凌華 委員、王鶴森 委員、張致平 委員、張清泉 委員、連玉輝 委員、 

詹淑月 委員、韓駿鎧 委員。 

訓輔委員：張思敏 

討論事項： 

案由一：2017 青年台維斯盃網球團體錦標賽(亞大區資格賽)代表隊選拔。 

說 明： 

賽事資訊：3/13-3/18 於印度新德里舉行 

有意願帶隊教練： 

1. 曾育德(B 級) 

       簡歷：2005 起參與選手訓練,2008 年開始經常帶領選手出國訓練參賽。 

提名選手: 曾俊欣、蔡長霖、林翰智 

選手參賽意願徵詢結果: (依據 2016 年 2 月公告之排名為徵詢依據) 

有意願：曾俊欣、蔡長霖、林翰智、莊庠榆、陳彥丞、傅弘霖 

決 議： 

1. 同意由曾育德擔任代表隊教練。 

2. 由選手曾俊欣、蔡長霖、林翰智代表參賽。 

 

案由二：2017 青年聯邦盃網球團體錦標賽(亞大區資格賽)代表隊選拔。 

說 明： 

賽事資訊：3/20-3/25 於印度新德里舉行 

有意願帶隊教練： 

1. 潘宗欽(A 級) 

       簡歷：國立鳳山商工網球代表隊教練 

             2016 泰國國際青少年賽事帶隊教練 

             2016 香港國際青少年賽事帶隊教練 

        其他說明：選手李冠儀推薦教練 

2. 陳彥方(A 級) 

簡歷：2008-2016 至善國中網球隊教練 

      2015 U14 東亞青少年代表隊教練(泰國曼谷) 

其他說明：選手提名依選手排名 



選手參賽意願徵詢結果: (依據 2016 年 2 月公告之排名為徵詢依據) 

有意願：李冠儀(1)、葛藍喬安娜(2)、張庭霈(3)、王兆宜(5)、魏菱萱(6) 

無法參加：卓宜岑(4) 

決 議： 

1. 由潘宗欽擔任代表隊教練。 

2. 由選手李冠儀、葛藍喬安娜、張庭霈代表參賽。 

 

案由三：2017 世界少年網球團體錦標賽_男子組(亞大區資格賽)代表隊選拔。 

說 明： 

賽事資訊：3/20-3/25 於泰國曼谷舉行 

有意願帶隊教練： 

1. 殷振豪(A 級) 

       簡歷：彰化花壇國中網球代表隊教練 

             2014 世少亞大區及世界組代表隊教練 

       其他說明：現擔任選手陳重宇教練 

選手參賽意願徵詢結果: (依據 2016 年 2 月公告之排名為徵詢依據) 

有意願: 陳重宇、張耀元、林南勳、楊凱翔、黃榆翔、湯城 

決 議： 

1. 由殷振豪擔任代表隊教練。 

2. 由選手陳重宇、張耀元、林南勳代表參賽。 

 

案由四：2017 世界少年網球團體錦標賽_女子組(亞大區資格賽)代表隊選拔。 

說 明： 

賽事資訊：3/27-4/1 於泰國曼谷舉行 

有意願帶隊教練： 

1. 王亭文(A 級) 

       簡歷：逢甲大學體育事務處 

             2016 日本東亞青少年 U13 女子隊教練 

          　 2010-2016 年臺北市中山國小網球專任運動教練 

          　 2013 年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網球獨立招生評審委員 

          　 2012 年 榮獲教育部體育司甄選至美國受訓之網球種子教練 

          　 2011 年 榮獲臺北市優秀運動教練 

          　 2009 年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網球獨立招生評審委員 

          　 2008 年 榮獲行政院體委會甄選至美國受訓之網球種子教練 

          　 2005 年 榮獲臺北市優秀運動員 

          　 2001-2011 年 六屆全國運動會臺北市代表女子網球代表隊 

          　 2001-2007 年 三屆女子國家代表隊選手 (2001、2004、2005) 

       其他說明：選手提名依排名 



2. 高紹媛(B 級) 

簡歷:台北市網球中心專任教練 

     新興國中網球教練 

     2015 東亞 U13 邀請賽女子組帶隊教練 

其他說明：選手楊亞依推薦教練 

選手參賽意願徵詢結果: (依據 2016 年 2 月公告之排名為徵詢依據) 

有意願：楊亞依(1)、曹家宜(2)、陳亭安(4)、李羽芸(6) 

無法參賽：蔡侑芩(3)、陳柔蓁(5) 

決 議： 

1. 由高紹媛擔任代表隊教練。 

2. 由選手楊亞依、曹家宜、陳亭安代表參賽。 

 

案由五：有關選手謝淑薇正式宣佈退出國家代表隊議案討論。 

說 明：本案於會中討論決議後呈理監事會。 

決 議： 

本會尊重謝淑薇選手 2016 年 8 月 4 日於個人臉書正式宣佈退出國家代表隊意願

(如附件一)。自即日起不再列為中華代表隊代表。 

 

臨時動議：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一:選手謝淑薇於個人臉書宣佈退出台灣網壇 

 


